
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 
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政府推行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相關措施的最

新情況。  

 

推行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相關措施  

概況  

2 .  作為提供平等就業機會的僱主，政府致力在就業方面消除殘疾及

其 他 形 式 的 歧 視 。 公 務 員 的 聘 任 是 以 公 開 及 公 平 競 爭 為 原 則 。 在 公 開

招 聘 的 過 程 中 ， 政 府 會 按 申 請 人 的 能 力 、 表 現 和 品 格 ， 並 因 應 工 作 要

求而訂明的入職條件評核所有申請人。  

3 .  我們歡迎殘疾人士申請政府職位，並已制訂適當的 利 便措 施 ， 確

保 殘 疾 申 請 人 能 與 其 他 申 請 人 在 同 等 基 礎 上 競 爭 ， 從 而 確 保 所 有 人 士

在投考政府職位時，均享有平等機會。  

4 .  公務員事務局 已就推行 聘用殘疾人士的 政 策 和 利便 措施，向各政

策 局 和 部 門 發 出 一 套 全 面 的 實 務 指 引 。 根 據 現 行 指 引 ， 殘 疾 申 請 人 如

符 合 有 關 職 位 的 基 本 入 職 條 件 ， 便 無 須 經 過 任 何 篩 選 程 序 ， 直 接 獲 邀

參加遴選測試／面試，與其他申請人在同等基礎上競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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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政策局／部門亦會因應個別殘疾 申請人 的特別需要，適度調整測

試 ／ 面 試 程 序 。 根 據 指 引 ， 招 聘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須 主 動 詢 問 個 别 殘 疾 申

請 人 是 否 需 要 任 何 協 助 或 調 節 安 排 ， 以 便 他 們 參 加 測 試 ／ 面 試 。 在 過

程 中 ， 殘 疾 申 請 人 可 向 招 聘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説 明 其 特 別 需 要 ， 以 便 有 關

政 策 局 ／ 部 門 考 慮 ， 並 因 應 各 相 關 因 素 ( 例 如 ： 個 別 招 聘 工 作 的 情

況 、 殘 疾 申 請 人 的 選 擇 、 其 殘 疾 類 別 和 程 度 、 所 需 的 協 助 或 調 節 安 排

等 )， 適 度 調 整 安 排 。 調 整 安 排 的 例 子 包 括 延 長 考 試 時 間 、 提 供 特 別

交通安排以便殘疾申請人出席遴選測試等。  

6 .  正如指引中訂明，如 招 聘 當 局認為殘疾 申 請 人 適合擔任有關 公 務

員 職 級 的 某 些 職 位 ， 則 即 使 該 名 人 士 因 殘 疾 而 未 必 能 夠 執 行 有 關 職 級

每 個 職 位 的 全 部 職 務 ， 招 聘 當 局 仍 可 推 薦 聘 用 該 名 殘 疾 申 請 人 。 此

外 ， 在 適 合 受 聘 的 殘 疾 申 請 人 和 其 他 適 合 受 聘 程 度 相 若 的 健 全 申 請 人

當中，招聘當局可給予殘疾申請人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 １ 。  

7 .  為確保在招聘過程中，每名殘疾 申請人 的表現都經過適當評核，

而 招 聘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亦 會 獲 適 當 考 慮 和 處 理 ， 如 符 合 基 本 入 職 條 件 的

殘 疾 申 請 人 未 獲 推 薦 聘 用 ， 招 聘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應 提 交 予 招 聘 政 策 局 ／

部 門 助 理 署 長 級 或 以 上 的 人 員 ， 由 他 們 考 慮 和 決 定 為 何 該 申 請 人 不 適

合獲聘用。  

8 .  為 了 解 各 政策局／部門推行 上述政策和 利 便 措 施的最新情況 ， 我

們 與 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進 行 調 查 。 根 據 所 得 資 料 ， 於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

度 及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開 展 並 完 成 以 及 涉 及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申 報 其 殘

疾情況的 2 06 次公務員職位招聘工作中，有 9 7 次 (4 7 . 1 % )涉及申請人

申報其殘疾情況並同時採用篩選準則。根據我們的指引，在該 20 6 次

公 務 員 職 位 招 聘 工 作 中 ， 1  788 名 符 合 有 關 職 位 入 職 條 件 並 申 報 其 殘

疾 情 況 的 申 請 人 無 須 經 過 篩 選 程 序 (如 有 的 話 )， 便 獲 邀 出 席 遴 選 測 試

／面試。另一方面，在其餘合資格的申請人當中，約有 2 5 .5 % (即大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１  根據現行指引，招聘政策局／部門應把遴選及格分數以上的分數劃分為三個適合聘

任組 別 (即非 常適 合、 適合 及尚 算適 合 )。殘 疾申 請人 若被 列入 某 一個 適合 聘任組

別，便會被提升為該組別中最優先獲得錄用的人士。  



 3  

2 5 5  000 人中約 65  0 00 人 )符合篩選準則，獲邀出席面試。該 1  7 88 名

有申報其殘疾情況的申請人當中，有 78 人 ( 4 . 4% )其後獲發聘書 2，當

中 有 3 4 人 雖 然 因 殘 疾 而 未 必 能 夠 執 行 有 關 職 系 每 個 職 位 的 全 部 職

務 ， 但 仍 獲 發 聘 書 。 這 些 申 請 人 獲 發 聘 書 的 比 率 ， 與 其 他 申 請 人 的 獲

聘比率 (3 .7 % )大致相若 (即 2 55  0 00 名申請人中，有約 9  4 00 人獲發聘

書 )。  

9 .  此外，我們亦根據各 政策局／部門 管方所 能 掌 握的資料，編製每

年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公 務 員 隊 伍 內 的 殘 疾 人 士 統 計 數 字 ， 以 了 解 殘 疾

人士的受聘概 況 3。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4，政策局／部門所

知 的 有 殘 疾 情 況 的公 務 員 有 3  4 1 5 名 ，佔公務員實際員額大約 2 %。

按殘疾類別劃分的殘疾公務員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。  

持續的推廣工作  

1 0 .  公務員事務局定期舉辦簡介會暨分享會，讓各政策局／部門的人

力 資 源 管 理 人 員 溫 故 知 新 ， 了 解 有 關 政 策 和 指 引 ， 並 與 他 們 分 享 在 招

聘 工 作 中 如 何 利 便 殘 疾 申 請 人 和 讓 殘 疾 人 員 融 入 工 作 環 境 的 實 用 要

訣 。 關 於 協 助 殘 疾 人 員 融 入 工 作 環 境 方 面 ， 我 們 亦 邀 請 外 間 機 構 的 人

力 資 源 管 理 人 員 分 享 他 們 的 經 驗 。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上 述 的 簡 介 會 暨 分 享

會 ， 加 深 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對 相 關 政 策 和 聘 用 指 引 的 認 識 ， 並 確 保 推 行

時更趨一致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在該 78 名申請人中，有七人最終不接受聘任。  

3
 政府並無強制要求政府職位申請人及在職人員申報其殘疾情況 (如有的話 )。有關統

計數字是以不具名的方式，根據各政策局／部門管方所能掌握的資料 (例如透過申

請人申報殘疾並要求在遴選測試／面試時作出特別安排，或在職的殘疾人員申請資

助購買輔助器材以協助履行職務而獲得的有關資料 )而編製。因此，有關統計資料

只供一般參考之用，並非反映公務員隊伍內殘疾人士的確實數目。  

4
 我們現正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統計數字，有關數字將於二零一五年

第三季備妥。  



 4  

1 1 .  與此同時，為方便殘疾求職者更 清 楚了解政府的政策和聘用殘疾

人 士 的 利 便 措 施 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與 勞 工 處 合 作 印 製 了 名 為 《 用 人 唯

才 ： 殘 疾 人 士 申 請 政 府 職 位 》 的 資 料 冊 ， 說 明 殘 疾 人 士 申 請 政 府 職 位

時 須 注 意 的 要 點 ， 以 及 勞 工 處 展 能 就 業 科 為 殘 疾 求 職 者 提 供 的 協 助 。

資 料 冊 已 上 載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和 展 能 就 業 科 的 網 頁 ， 讓 更 多 人 知 悉 有 關

資 料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繼 續 與 社 會 福 利 署 合 作 ， 在 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推 行

「陽光路上」培訓計劃，為殘疾青少年提供就業見習機會。  

為任職政府的殘疾人士提供協助  

1 2 .  作為協助殘疾人士融入工作環境的政策的重要一環，我們繼續為

任 職 政 府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在 職 協 助 和 適 度 的 調 節 安 排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履

行 職 務 ， 例 如 改 裝 工 作 間 和 辦 公 室 設 施 、 適 當 調 整 工 作 模 式 和 工 作 安

排 、 提 供 所 需 輔 助 器 材 等 。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會 繼 續 向 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提

供 撥 款 ， 為 殘 疾 人 員 購 買 輔 助 器 材 ， 例 如 掃 描 器 及 放 大 裝 置 、 點 字 顯

示 器 、 電 話 擴 音 器 、 可 調 校 高 度 的 辦 公 桌 等 ， 讓 殘 疾 人 員 能 更 有 效 地

履行職務。  

1 3 .  除聘用措施外，我們亦視乎情況，根據受聘者 不同 的殘疾性質和

程度作出特別安排，為他們配對合適的工作崗位。  

1 4 .  此外，我們會繼續 培 養 協助殘疾人士融入工作團隊的文化，並已

經 把 這 項 重 要 信 息 納 入 人 力 資 源 管 理 人 員 的 培 訓 課 程 及 新 聘 人 員 的 入

職 課 程 (包 括 為 所 有 新 入 職 人 員 而 設 的 平 等 機 會 座 談 會 、 《 殘 疾 歧 視

條 例 》 僱 傭 實 務 守 則 研 討 會 和 共 享 多 元 共 融 工 作 間 講 座 等 )， 以 確 保

殘疾人員能夠順利融入工作環境。  

參與《有能者 ·聘之約章》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 (《約章》計劃 )  

1 5 .  《約章》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聯同康復諮詢委員會、香港社會服

務 聯 會 及 香 港 復 康 聯 會 推 出 ， 所 有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均 參 與 其 中 ， 顯 示 整

個 政 府 以 至 個 別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決 意 推 動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。 在 《 約 章 》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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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下，共有 1 6 個政策局／部門獲頒 “優秀共融機構獎 ”
5，另有 21 個

政策局／部門獲頒 “同心共融機構獎 ”
6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 6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五年六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
 獲頒 “優秀共融機構獎 ”的機構必須在機構內制訂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措施，

並已聘用殘疾人士。同時，有關機構亦另外推行五至六項其他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的

措施。  

6
 獲頒 “同心共融機構獎 ”的機構必須在機構內制訂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措施，

並已聘用殘疾人士。同時，有關機構亦另外推行三至四項其他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的

措施。  



 

附件  

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務員體系內  

所知的有殘疾情況的人員數目 (按殘疾類別列出 ) 

殘疾類別  人數  

視障  4 3 9  

聽障  3 3 5  

肢體傷殘  1  69 6  

智障  1 7  

精神病康復者  3 6 6  

器官殘障  5 4 6  

其他 (例如自閉症、言語障礙、

特殊學習困難等 ) 
1 6  

總數  3  41 5  

 


